
杭州市地方标准《装修垃圾收运处置管理规范》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装修行业日

益繁荣，装修材料种类日趋复杂，分类再利用难度加大，而我国对垃

圾的分类工作开展尚处初始状态，相关机制和政策指导尚不完善，导

致装修垃圾的泛滥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

问题之一。杭州作为生态文明之都、美丽中国建设样本、展示城市治

理“重要窗口”，规范装修垃圾堆放、收运、处置，不仅是对环境保

护的要求，更是对城市空间的美化。

目前国家尚未出台针对装修垃圾的专项政策文件，但建设部对建

筑垃圾的管理工作一向十分重视，装修垃圾作为建筑垃圾的一种，国

家发布的建筑垃圾的相关政策文件中也有对装修垃圾管理的规定。建

设部 1996 年颁布了《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对促进建筑垃圾管

理、维护良好的市容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建筑垃

圾的专业管理，但它只是一个规范性文件，总体显得力度不足。据了

解，现在一些建筑施工单位为了赚钱，降低施工成本，往往到处偷偷

倾倒建筑垃圾，如雇用私人的“黑车”，晚上倒入郊区河道等，对这

种情况以前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或者只是根据其它的一些法规进行

少量的罚款，不够严厉的，也不能引起这些人的重视，受利益的驱动，

一些人敢于冒险。因此建设部从 2000 年就开始了重新修订《城市建

筑垃圾管理规定》的论证工作，2001 年以来先后召开了三次有关的

座谈会，2005 年 4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的实施更把建筑垃圾制定纳入到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为了进一步

加强对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保障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建设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制定发布了《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2021 年 11 月 29 日，浙江省发布《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垃圾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提出“将建筑

垃圾分为工程渣土、废弃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五大

类，并以末端资源化利用处置为导向，推进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

修垃圾等进一步细分，畅通分类处置渠道。各类建设、拆除和装修工

程（以下简称各类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建筑垃圾分类标准，严

格做到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并落实防尘降尘

措施。装修房屋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存放到指定地点，依法规范处置。”

本标准旨在规范杭州市装修垃圾收运处置的工作流程，本标准对

装修垃圾的基本要求、投放管理、收集运输、处置利用、数字管理、

诚信评价等内容提供了统一的标准。

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根据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下达

2022 年度第一批杭州市标准化 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本标准

列入了 2022 年杭州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的项目。

2.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市环境卫生和生活固废处置保障中心

（杭州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

2.3 主要工作过程

2.3.1 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2 年 8 月组建标准编制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

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3.2 起草标准初稿

2022年 8月编制小组收集装修垃圾收运处置管理规范相关资料，

确定标准的主要框架及内容，制定实地调研计划。

2022 年 9 月编制小组前往余杭、滨江、建德、上城、萧山等地

进行实地调研，了解杭州市装修垃圾收运处置行业现状。

2022 年 10 月编制小组根据调研内容对文本内容进行讨论，对文

本大纲进行调整、修改标准内容。

适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装修垃圾的收运处置管理。

主要内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对装修垃圾、投放、投放管理责任人、投放点、

收集运输、收集箱、可回收利用物、分拣剩余物、处置、利用、处置

设施等术语进行了定义。

4. 基本要求：规定了装修垃圾收运处置的基本要求。

5. 投放管理：规定了投放点设置、投放要求等内容。

6. 收集运输：规定了车辆要求、收运作业要求、收运管理等内

容。

7. 处置利用：规定了设施建设、处置要求、利用要求等内容。

8. 数字管理：规定了装修垃圾收运处置数字化管理的基本要求。

9. 诚信评价：规定了对装修垃圾收运、处置单位开展诚信评价

的基本要求。



附录 A （资料性） 装修垃圾收运、处置单位诚信评价指标说明

表

2.3.3 修改标准稿

本标准共进行了 3次大的修改：

2022 年 8 月 11 日开展课题启动会，会议就《装修垃圾清运处置

管理规范》标准草案的大纲做了深入讨论，并对项目的下一步工作思

路、工作实施要点以及计划的实施步骤等重要问题做出了明确指示；

2022 年 9 月 19 日开展标准文本研讨会，结合实地调研的具体情

况，对《装修垃圾收运处置管理规范》文本具体内容展开了充分讨论，

对术语和定义、投放管理、收集运输、处置利用、数字管理、诚信评

价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2022 年 10 月 21 日开展标准文本讨论会，结合内部征求意见反

馈的具体情况，对《装修垃圾收运处置管理规范》文本具体内容展开

了充分讨论，并对其中投放点设置、诚信评价内容和标准用词等方面

做了一定的修改。

2.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人：柳青、张永芳、陈潇玲，负责对标准的正文、附录、

编制说明等的起草和反复修复工作。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适用性的原则，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进行标准编制。

3.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本标准的量化指标参考了相关政策文件及实际工作经验，如装修

垃圾投放点围挡高度依据了浙江省地方标准《新建住宅小区生活垃圾

分类设施设置标准》中 5.4.2 条的内容。

标准中具体量化指标的依据与来源见表 1。

表 1 量化指标的依据与来源

序号 指标 指标要求 依据及来源

1
住宅小区装修垃圾投放点

设置数量
至少 1 处

参照 DB33/T 1222-2020 《新建住宅小区生活

垃圾分类设施设置标准》4的要求.

2 装修垃圾投放点围档高度
高度不得低于 2m，

且不宜超过 2.5m

根据 DB33/T 1222-2020 《新建住宅小区生活

垃圾分类设施设置标准》5.4.2 的要求，围挡

高度不得低于 2m，且不宜超过 2.5m。

3
装修垃圾投放点

公示牌大小

长度宜为 0.6m，宽

度宜为 0.4m
根据调研实地情况讨论并总结出的数据。

4
装修垃圾投放点

识别码大小
边长 15cm 的正方形 根据调研实地情况讨论并总结出的数据。

5 装修垃圾收集房面积 不宜小于 20㎡

根据 DB33/T 1222-2020《新建住宅小区生活垃

圾分类设施设置标准》5.3.2“投放区、清洗区

均不应小于 6 ㎡，管理休息间不应小于 6㎡，

空桶区和满桶区总面积不应小于 30 ㎡。”以及

调研实际情况讨论得出的数据。

6 装修垃圾车辆标识

字高不小于 80mm；

字号为小型车辆号

牌字号的 2.5 倍

根据调研情况讨论并总结出的数据。

7
分拣中心厂房围墙

或围挡高度
不低于 2.5m 根据调研情况讨论得出的数据。

8
废混凝土、砖瓦、陶瓷、石

材、砂浆的杂质分出率
不低于 95% 根据CJJ/T134-2019《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经检索，国外目前尚无装修垃圾分类收集规范的相关标准。

国内同样尚未出台“装修垃圾收运处置”方面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与浙江省地方标准，但与建筑垃圾相关的行业标准有： CJJ/T

134-2019《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该标准对建筑垃圾的定义包含

了装修垃圾，因此可以为装修垃圾相关标准的编写提供参考。



杭州市地方标准《装修垃圾收运处置管理规范》的编制有助于填

补上位标准在基层“装修垃圾”领域的空白。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无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等建议

（一）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编制，旨在促进装修垃圾收运处置管理的标准化、规范

化发展，提升装修垃圾收运处置的作业质量和效率，规范装修垃圾收

运处置的作业流程，引导相关企业对装修垃圾收运处置管理进行优化

升级。本标准的制订有利于对装修垃圾在源头分类，有利于健全装修

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装修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促进装

修垃圾更好的收运处置利用，推动环境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1.组织标准宣贯会，使相关人员及时了解、熟悉并执行标准；

2.成立标准贯彻实施小组，明确档案收集、平台使用情况，进行

明确的分工合作；

3.由专人负责标准宣贯实施工作，做好标准宣贯记录，并进行长

期的监督检查工作。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2 年 11 月 XX 日


	1. 项目背景
	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2.2 起草单位
	2.3主要工作过程
	2.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3.2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等建议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